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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实施

意见》的通知 

京政办发〔2019〕17号 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市属机构： 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实施意见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 

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19年 9月 26日 

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实施意见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

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〉的通知》精神，结合本市实际，提出

如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(一)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
导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，准确把握

首都城市战略定位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强化安全红线意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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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，落实完善城市运行管理的安全生产

责任制，大力实施源头治理、基础提升、精细监管三项行动，科

学构建法规标准、预防双控、广域防灾、应急救援四个体系，切

实强化社会化服务支撑和科技文化支撑，加快实施城市安全发展

重点工程，努力建设综合性、全方位、系统化的城市安全发展体

系，不断提高城市安全保障水平，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

都提供坚强保障。 

(二)工作目标。到 2020年，全市城市安全发展体系框架基本

形成，城市安全发展取得明显进展，完成首批国家安全发展示范

城市创建。到 2025 年，形成具有首都特色的城市安全发展体系，

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实现全覆盖。到 2035年，全市城市

安全发展体系更加完善，安全文明程度显著提升，形成系统性、

现代化的城市安全保障体系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(一)实施源头治理行动 

1.科学制定规划。坚持安全发展理念，依据《北京城市总体

规划(2016年-2035年)》，严密细致制定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

展规划及城市综合防灾减灾、地质灾害防治、防震减灾、排水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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涝、防洪、安全生产、消防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、综合管廊建设

等专项规划，严格落实专家论证制度。依法施行建设项目实施前

安全评估论证工作。(责任单位：市规划自然资源委、市发展改革

委、市应急局、市地震局、市水务局、市消防救援总队、市交通

委、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，各区政府) 

2.加快重点产业安全改造升级。严格执行并适时修订新增产

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。完善高危行业企业退城入园、搬迁改造和

退出转产扶持奖励政策。全市煤炭开采行业于 2020年底前全部

退出。引导金属非金属矿山有序关闭退出，大力加强尾矿综合利

用，积极实施尾矿库销库。引导、支持企业自主开展安全生产标

准化建设，提高安全管理水平。(责任单位：市应急局、市发展改

革委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北京煤矿安全监察局、市规划自然资

源委、市生态环境局等，各区政府) 

(二)实施基础提升行动 

3.加强基础设施安全管理。严格城市供水、供电、供热、供

气、排水防涝和污水、污泥、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、运营过

程中的安全监管。加强城市轨道交通、公交车、客运车辆、校车、

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、物流货运和邮政快递运输车辆日常运行的

安全监管。科学设置道路交通安全设施，完善大型桥梁隧道、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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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公路路段的安全监测系统和安全防护、避险设施。强化地下

穿越工程监测预警和地下管线设施隐患探测，严防路面塌陷下沉

事故。加强棚户区、城中村、危旧房改造过程中的安全监管，严

格治理违法建设。完善城市管网信息共享和安全防护机制，防范

发生外力施工破坏管线事故。(责任单位：市城市管理委、市住房

城乡建设委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交通委、市规划自然资源委、市

水务局、市城管执法局、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、市地震局等，

各区政府) 

(三)实施精细监管行动 

4.健全安全监管体制。结合机构改革新形势、新要求，合理

调整执法队伍种类和结构，加强安全生产基层执法力量。完善

“三城一区”、产业园区、风景名胜区等各类功能区的安全生产

监管体制，健全安全生产监管机构，配备相应人员力量。理顺

“低慢小”飞行器、新型燃料、餐饮场所、房屋装饰装修、未纳

入施工许可管理的建筑施工等行业领域安全监管职责，落实安全

监督检查责任。(责任单位：市应急局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公

安局、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、市商务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，

各区政府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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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严格规范监督执法。实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行政执法方

式，严格执法程序，加强精准执法，加大执法检查和行政处罚力

度。加强执法监督和巡查考核，完善执法人员岗位责任制和考核

机制。完善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制度。(责任单位：

市应急局、市公安局等，各区政府) 

(四)健全法规标准体系 

6.加强城市安全法规规章建设。健全安全生产法规立改废释

工作协调机制。加快推动《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》《北京市燃气

管理条例》修订工作，积极推进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、职业病防

治、供热管理、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使用管理等立法工作，逐步

形成完善的城市安全法规规章体系。(责任单位：市应急局、市城

市管理委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司法局等) 

7.完善城市安全地方标准体系。制定重大危险源监控、有限

空间作业等领域安全技术标准，到 2020年底前完成 89项安全生

产地方标准制定工作。完善城市高层建筑、大型综合体、综合交

通枢纽、桥梁隧道、管线管廊、道路交通、轨道交通、排水防涝

等的技术标准，提高安全和应急设施的标准要求，增强抵御事故

风险、保障安全运行的能力。(责任单位：市应急局、市市场监管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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